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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師輔導及服務品質，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

法第三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輔導及服務成效評量每學年填報 1次，每 3年核算 1次總成績，受評計分項

目如下： 

  (一)系所內相關服務工作。 

  (二)校內相關服務工作。 

  (三)校內輔導相關服務工作。 

  (四)永續發展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相關服務工作。 

計分方式詳如輔導及服務成效評量表，各分項評量成績由相關權責單位評定之。 

三、受評量教師填報輔導及服務成效時，應提出具體事證作為系所專案小組審查時之依

據，如對評量結果有異議者，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 

四、有關教師輔導及服務成效評鑑未達標準者，依本校教師評鑑輔導要點辦理。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教師輔導及服務成效評量表 

 

評量指標 評量內容及配分 評量單位 

一、 

系所內相關服

務工作（三年最

高 45點） 

1. 積極參與系（所、院、室、中心）各項活動（如運動會、

系(院)自辦畢業典禮、系(院)週會、新生家長座談會等），

每項 1點，每學年最高 2點 

2. 參與系（所、院、室、中心）各項委員會運作（每學期每

ㄧ委員會 1 點，不同委員會可分別累計，本項每學年最高

10點) 

3. 擔任系（所、院、室、中心）各分組、分項計畫召集人或

助理（每ㄧ單項 1點，每學期最高 2點） 

4. 實驗室或實習工廠規劃及管理（每一實驗室、工廠 1 點，

每學期最高 2點） 

5. 積極輔導學生參加各項全國性證照考試（列舉說明、不限

一項，每學期有考取證照者 1點，最高 2點） 

6. 實際辦理或協助當次系所重要工作：包括系所評鑑（教學

單位總點數 10 點）或學術社團年會（教學單位總點數 10

點）或國際研討會（教學單位總點數 10 點），如有多位教

師共同協助，由教學單位主管分配各教師點數，每學年每

位教師最高不超過 20點 

系（所、院、

室、中心）

主管及所參

與事務之業

管單位主管 

二、 

校內相關服務

工作（三年最高

120點） 

1. ㄧ級行政主管（每學期 6點） 

2. 二級行政主管（每學期 4點） 

3. 協助校務基金募款工作著有績效（每 20萬元 1點） 

4. 參與校內各項委員會運作且出席率達六成（每學期每ㄧ委

員會 2點） 

5. 策劃校內各項學術性（含通識教育）活動（列舉說明、不

限一項，每一單項 2點） 

6. 擔任校內教職員社團指導老師、社長或會長（每學期每一

社團 3點） 

所參與事務

之業管單位

主管 



 

三、 

校內輔導相關

服務工作（三年

最高 180點） 

1. 擔任五專部或大學部導師（每學期 4 點）；擔任研究所導

師(每學期 3點) 

2. 參加全校導師暨教師會議(每學期 2點) 

3. 參加全校導師暨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每一場次 2點，每學

期最多 6點） 

4. 與導生的互動紀錄登錄至導生輔導紀要系統（每次 0.2

點，每學期最多 2點） 

5. 擔任學生社團指導老師（每學期每指導一個社團 4點） 

6. 指導學生參加競賽(非作品類)獲獎（每學期國際性每件 8

點，全國性每件 3點，區域性每件 1點，每年最多 10點） 

7. 擔任資源教室課業輔導老師（每學期 4點） 

8. 大學部班級導師召開班會，且至少全班有 6成以上學生出

席（需至本校導生輔導紀要系統「班會」選項登錄，需含

學生簽到、照片及班會紀錄，每次加 0.5點，每學期最多

3點） 

9. 當選全校優良導師（每年度 5點) 

10. 榮獲績優社團指導老師（每年度 2點) 

11. 榮獲當學期保管教室整潔優良教師(每學期 2點) 

一般輔導相

關工作 (學

務處 )及所

參與事務之

業管單位主

管 

四、 

永續發展與大

學社會責任實

踐相關服務工

作 

（三年最高 90

點） 

1. 擔任學校永續發展中心顧問(每學期 5點) 

2. 擔任 USR(SDGs)計畫(附冊)主持人（每年度 4點） 

3. 擔任 USR(SDGs)計畫(附冊)共同主持人（每年度 3點） 

4. 擔任 USR(SDGs)計畫(附冊)協同主持人（每年度 2點 

5. 擔任 USR(SDGs)子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每年度 1.5

點 

6. 開設 USR(SDGs)「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課程並與在

地連結者（每堂課採計 0.5點每年度上限 2點） 

7. 擔任 USR(SDGs)計畫相關研討會之講師（每場 0.5點每年

度上限 2點） 

8. 以 USR(SDGs)計畫方案參與之競賽並獲獎者（每年度 4

點） 

9. 出版 USR(SDGs)相關書籍、專章，或以 USR(SDGs)主題

論文獲獎（每年度 4點） 

10. 擔任地方創生計畫主持人（每年度 1.5點） 

11. 擔任地方創生計畫協同主持人（每年度 1.5點） 

12. 擔任學術團體會長或理事長(每年度 1 點)期刊主編(每年

度 3點)副主編(每年度 1點)(每年最多 4點) 

校務研究暨

永續發展中

心及所參與

事務之業管

單位主管 

 


